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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新区直管区已批准征收且完成农转用审批手续的土地、房屋、地上附着物及附属设施等。
	3.土地类别的确定：原则上根据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结合实际进行地类登记；2011年以前开荒至今仍然耕种的
	4.其它土地征收：未被承包的集体土地（含机耕道、人行通道、公共沟渠等占用土地），土地征收补偿费按除耕
	2.未办理农房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房屋产权证的，以所属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确认的房屋建筑
	（1）参与房屋分割确权的人员必须是被征收人的父母及年满18周岁以上的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且征收时
	（2）参与分割确权的人员选择产权调换安置的，户均分割面积不得低于建筑面积65㎡，户均分割面积低于建筑
	被征收人同时选择货币补偿与产权调换安置的，原则上选择产权调换安置面积不得低于90㎡，且不再享受托底安
	（3）被征收人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发布之日至申请征收土地前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对确权合法建筑面积选择货
	4.对不予确权的无证自建房，被征收人在征收规定期限内签约腾房搬迁的，给予300元/㎡工料补助奖励。
	（三）企业搬迁奖励
	在规定期限内签约搬迁的企业，按补偿总金额（不含土地、林苗木、畜禽搬迁补助）的10%给予一次性奖励。
	（四）迁坟奖励
	（五）不予奖励和不予补助情形
	（六）违法违章建筑处理
	六、土地房屋征收安置资金管理
	（一）新区应当及时落实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农村村民住宅以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社会
	（二）征收补偿货币化安置费用通过银行直接拨付给被征收人。
	（二）按照一项目一方案原则，由贵安新区管委会组织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有关部
	（六）新区前期已出台施行的征收政策与本方案不一致的，以本方案为准。本方案与国家法律法规或上级文件规定

